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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独立董事陆燕荪因公事请假，董事出席人数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南存辉先生主持，公司三位监事与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大写：贰亿贰仟贰佰贰拾柒万叁仟肆佰捌拾壹圆叁角陆分）收

购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６９．０９７７ ％

的股权， 并授权公司经

营班子全权办理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事宜。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南存辉、南存飞、朱信敏、林黎明回避本议案表决。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已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相关内容，并同意对公司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测进行调整。 关联董事南存

辉、南存飞、朱信敏、林黎明回避本议案表决。

三、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四、 关于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

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上海松江支行申请两亿元人民币的无担

保综合贸易融资授信，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陈景城负责办理该项业务，有效期为贰年。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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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上海

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参会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吴炳池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大写：贰亿贰仟贰佰贰拾柒万叁仟肆佰捌拾壹圆叁角陆分）收购控股股东正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权。本次收购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

略需要，通过打造正泰智能家居电器基地，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持续健康发展，提升正泰发

展智能家居用户端业务的综合竞争力。

鉴于本公司与正泰集团构成关联关系，此次股权收购为关联交易。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定

价公平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与非关联股东的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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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份，收购总价为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大写：贰亿贰仟贰佰贰拾

柒万叁仟肆佰捌拾壹圆叁角陆分），本次收购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建筑电器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正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 收购完成后，建筑电器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

交易标的：正泰集团持有的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份。

●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股权收购通过注入建筑电器优质资产，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公司内

部产业链，增强提供智能楼宇、家居等系列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减少公司关联交易、提升正泰发

展智能电网用户端业务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

中，关联交易部分定价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利益。

●

交易的审议流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收购正泰集

团持有的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股份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股权收购，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收

购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南存辉、南存飞、朱信敏、林黎明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待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资产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正泰集团持有的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份，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建筑

电器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依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９９

号），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本次收购价格为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大写：贰亿贰仟贰佰

贰拾柒万叁仟肆佰捌拾壹圆叁角陆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正泰集团所持有的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股权。鉴于交易对方正泰集

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与正泰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南存辉、南存飞、朱信敏、林黎明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２

、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建筑电器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历次股权变更，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建筑电器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

５４８

，

８５０．００ ６９．０９７７％

陈玉

２

，

２９３

，

０５０．００ ４．５８６１％

黄可英

１

，

５２１

，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４３２％

余惠民

１

，

４５０

，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００３％

刘勇

１

，

０２８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５７４％

腾超英

１

，

０２１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４３１％

高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方洪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吴富华

９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６０％

谢建海

８９３

，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２％

谢海滨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尚启樵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周德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武志强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０％

何华军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齐怀礼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林振华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６００％

刘远方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李晓犇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蒲大映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南群荣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陈小宇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陈咨文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００％

郑玉梅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胡兰芳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倪晓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李云桂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郑乐霜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如本次交易成功实施后，建筑电器股东结构将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

５４８

，

８５０．００ ６９．０９７７％

陈玉

２

，

２９３

，

０５０．００ ４．５８６１％

黄可英

１

，

５２１

，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４３２％

余惠民

１

，

４５０

，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００３％

刘勇

１

，

０２８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５７４％

腾超英

１

，

０２１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４３１％

高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方洪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吴富华

９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６０％

谢建海

８９３

，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２％

谢海滨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尚启樵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周德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武志强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０％

何华军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齐怀礼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林振华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６００％

刘远方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李晓犇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蒲大映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南群荣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陈小宇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陈咨文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００％

郑玉梅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胡兰芳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倪晓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李云桂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郑乐霜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南存辉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工业区正泰大楼

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２７９

经营范围为：高低压电器、电气机械及器材、自动化产业、计算机软、硬件、电器元器件、仪器仪表、建

筑电器、通信设备的研制、开发、设计、制造、安装、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物业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信

息咨询服务。

正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南存辉先生，南存辉先生担任正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同时在本公司担任

董事长一职。南存辉先生持有正泰集团

２８．６４％

的股份，正泰集团持有

６５．４２％

的本公司股份，同时南存辉先

生直接持有

５．７０％

的本公司股份。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概况：

名称：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乐清市柳市正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朱信敏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３８２００００２８４１９

经营范围：墙壁开关系列；浴霸系列；照明灯具系列；智能楼宇系统；建筑电器制造、加工、销售、科研、

开发、服务（涉及许可生产的凭有效证件生产经营）。

建筑电器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位于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主要生产经营墙壁开关、插座等建筑电器附件及

其智能化产品等十多个系列、一千五百多个品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历经近十年的奋斗和创新，该公司以现

代化的管理、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广大顾客的青睐，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电工行业前列，正泰电

工品牌已享誉国内及东南亚、澳洲等市场。

建筑电器坚持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在行业内率先引进工业设计理念和创新设计方法，引领产品

消费潮流，首创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正泰———高校联合工业设计中心及工程中心 ，同时积

极引进、采用国内外最先进的制造工艺、技术和设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的设计开发。 公司拥有

国内同行业最先进的注塑机管理系统、模具加工设备、自动包装系统、自动化流水线 等生产设备以及国

内最先进的检测设备五百多台，建立了行业内领先的在线自动检测系统和在线防窜货系统等。 该公司产

品先后获得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质量可信推介产品、中国建设部首批住宅建设推荐产品等殊荣。

２

、财务状况及盈利预测

根据建筑电器提供的业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

价值分别为

２６２

，

１７４

，

６６７．５１

元，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１４４．４９

元，

１１１

，

２４７

，

５２３．０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建筑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５．５５

亿，净利润为

４０２１

万元。

根据建筑电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审计报告的经营业绩为基础，在充分考虑拟收购资产现时的经营

能力、市场需求等因素的情况下，结合建筑电器经营计划、财务预算等，本着谨慎原则，建筑电器

２０１２

年度

盈利预测表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数

１－３

月已审实现数

４－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数

一

、

营业收入

５５

，

４９６．８５ １０

，

８９４．３０ ５２

，

１０５．７０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３８

，

８８８．５０ ７

，

３２３．６１ ３５

，

４２３．００ ４２

，

７４６．６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４５．８３ ７６．０９ ３６５．００ ４４１．０９

销售费用

５

，

００６．０９ ８０９．２６ ４

，

８６０．７４ ５

，

６７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６

，

０５７．６７ １

，

２０３．１０ ６

，

３５６．９０ ７

，

５６０．００

财务费用

３５２．７１ １２７．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７．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３６．４９ ２１８．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４１８．４８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４，４０９．５６ １，１３６．６６ ４，８９０．０６ ６，０２６．７２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３３．３３ ６．１１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１１

减

：

营业外支出

５６．４２ １１．０６ ５３．９４ ６５．００

三

、

利润总额

４，５８６．４７ １，１３１．７１ ４，９８６．１２ ６，１１７．８３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６５．７６ １５９．２４ ７５８．４３ ９１７．６７

四

、

净利润

４，０２０．７１ ９７２．４７ ４，２２７．６９ ５，２００．１６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２，７７８．２２ ６７１．９６ ２，９２１．２３ ３，５９３．１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４２．４９ ３００．５１ １，３０６．４６ １，６０６．９７

四、资产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双方：本公司、正泰集团。

（

２

）目标股权：正泰集团持有的建筑电器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权。

（

３

）转让价款：人民币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

（

４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５

）价款支付：本公司应于本协议签署生效

５

日内支付转让价格的

３０％

（即人民币陆仟陆佰陆拾捌万

壹仟玖佰元整），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一周内付清余款。正泰集团应在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项后

的

３

日内，向本公司开具有效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收款凭证。

（

６

）股权交割日：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

（

７

）期间损益：自交割日起，正泰集团以持有的目标股权在标的公司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转由本公司

享有和承担，本公司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正泰集团不再以任何方式持有目标股

权，本公司享有目标股权的全部权益。

（二）资产交易的定价

本次评估报告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

编号（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９９

号）。 本次评估的是对建筑电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６２

，

１７４

，

６６７．５１

元，评估价值

２７１

，

７６４

，

４８６．４７

元，评估增值

９

，

５８９

，

８１８．９６

元，增值率为

３．６６％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１４４．４９

元，评估价值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１４４．４９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１１１

，

２４７

，

５２３．０２

元，评估价值

１２０

，

８３７

，

３４１．９８

元，评估增值

９

，

５８９

，

８１８．９６

元，增

值率为

８．６２％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评估公司根据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市场因素、行业分析、财务预算等因素预测公司未来经营数据如

下：

项目

／

年度

预测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永续期

一

、

营业务收入

４３８，８５０，０００ ６０８，０９０，０００ ６９９，０９０，０００ ８０４，１５０，０００ ８８６，９７０，０００ ８８６，９７０，０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３１０，８０１，０００ ４３２，０７１，０００ ４９８，０３８，０００ ５７５，４５９，０００ ６４０，０３６，０００ ６４０，０３６，０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１７７，０００ ２，９９２，０００ ３，４１８，０００ ３，８８８，０００ ４，１９８，０００ ４，１９８，０００

减

：

销售费用

４４，５２６，０００ ６１，３６１，０００ ７０，２６８，０００ ８０，４６６，０００ ８８，６６７，０００ ８８，６６７，０００

减

：

管理费用

５４，１０２，０００ ７２，１４５，０００ ７５，４１４，０００ ８２，７３２，０００ ８９，６９０，０００ ８９，６９０，０００

减

：

财务费用

１，３１９，７００ １，６１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加

：

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２５，９２４，３００ ３７，９０９，０００ ５０，９８０，０００ ６１，５９３，０００ ６４，３６６，０００ ６４，３６６，０００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４３９，０００ ６０８，０００ ６９９，０００ ８０４，０００ ８８７，０００ ８８７，０００

三

、

利润总额

２５，４８５，３００ ３７，３０１，０００ ５０，２８１，０００ ６０，７８９，０００ ６３，４７９，０００ ６３，４７９，００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３，８２２，８００ ５，５９５，２００ ７，５４２，２００ ９，１１８，４００ ９，５２１，９００ ９，５２１，９００

五

、

净利润

２１，６６２，５００ ３１，７０５，８００ ４２，７３８，８００ ５１，６７０，６００ ５３，９５７，１００ ５３，９５７，１００

加

：

折旧与摊销

１０，９３９，７００ １４，５８６，７００ １０，２６３，７００ １０，２６３，７００ １０，２６３，７００ １０，２６３，７００

减

：

资本性支出

６，３４０，０００ ８，４５４，０００ ８，４５４，０００ ８，４５４，０００ ８，４５４，０００ ８，４５４，０００

减

：

营运资金增加

１８，５４９，０００ １６，２７３，０００ ２４，４３１，０００ ２８，２２４，０００ ２２，３００，０００

减

：

借款减少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六

、

股权现金流量

２，７１３，２００ １１，５６５，５００ ５，１１７，５００ ２５，２５６，３００ ３３，４６６，８００ ５５，７６６，８００

折现率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折现期

０．３８ １．２６ ２．２６ ３．２６ ４．２６

折现系数

０．９５７３ ０．８６５３ ０．７７１４ ０．６８７７ ０．６１３１ ５．０３７７

折现额

２，５９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７，０００ ３，９４８，０００ １７，３６９，０００ ２０，５１８，０００ ２８０，９３８，０００

八

、

股权现金流评估值

３３５，３７７，０００

加

：

溢余资产

减

：

非经营性负债

１３，８１９，５４０

九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３２１，５５７，４６０

因此，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２１

，

５５７

，

４６０．００

元。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价值确定

建筑电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１２０

，

８３７

，

３４１．９８

元，采用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为

３２１

，

５５７

，

４６０．００

元，两者相差

２００

，

７２０

，

１１８．０２

元，差异率为

６２．４２％

。

评估公司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但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

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能对商誉等无

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两种方

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 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结果

３２１

，

５５７

，

４６０．００

元作为正泰建筑电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

值。

４

、交易价格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依据由评估公司以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所得出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五、正泰集团承诺

鉴于本次收购价格系评估机构以收益现值法评估确定，正泰集团作为股权出让方承诺：若建筑电器

在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

３

，

１３８．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

３

，

１７０．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

低于

４２７３．８８

万元，则由正泰集团按转让股权比例向正泰电器以现金补足。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公司内部产业链、减少公司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

能力，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中，关联交易部分定价合理，未损

害上市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利益。

建筑电器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５．５５

亿，净利润为

４０２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２．６２

亿，股东

权益

１．１１

亿。 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且长期来看将对公司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品链，增强

盈利能力会产生积极影响。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自年初至今，本公司从正泰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及劳务共计金额约

７０１．４８

万元，其中，本公司

从建筑电器采购商品及劳务金额约

３６３．０３

万元；本公司向正泰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出售商品及劳务共计金

额约

５

，

０３３．４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向建筑电器出售商品及劳务金额约

１５５．０９

万元。 以上发生的交易行为均

为日常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２２

，

２７３

，

４８１．３６

元（大写：贰亿贰仟贰佰贰拾柒万叁仟肆佰捌拾壹圆叁角陆分）收购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６９．０９７７％

的股权。本项关联交易的股权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平合理，有利

于公司发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中，关联董事南存辉、南存飞、朱信

敏、林黎明回避本议案表决，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回避表决规定。

九、审计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出具了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５１７６

号），审计意见为：正泰建筑电器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正泰建筑电器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

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十、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４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审计报告》

５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６

、公司与正泰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６

债券简称：

１１

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测的议案》，并对外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初的工作计划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预测金额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采购商品 配电电器

、

代销手续费 不超过

７

，

５００

万元

正泰集团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配电电器

、

代销手续费 不超过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光伏配电及逆变器系统

集成

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一、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１

、已预测部分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已预测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关联采购（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发生金额

（

１－５

月份

）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压电气 市场价

１

，

７２０

，

８６０．９９

（

２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发生金额

（

１－５

月份

）

正泰集团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配电电器 市场价

１５

，

３８６

，

７２４．８３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配电电器 市场价

２

，

４１７

，

８５５．２０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逆变器 市场价

２１

，

４６３

，

０５５．１７

正泰集团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试验

、

检测 市场价

１

，

０２７．６９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

、

检测 市场价

２

，

５３１．４２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代销手续费 市场价

１０２

，

４５８．６８

正泰集团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代销手续费 市场价

５４

，

９４３．６４

２

、未预测部分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

因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其他相关关联方之间也存在日常

关联交易，该部分关联交易在年初未做相关预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未预测部分关联交易予以集中披露。

（

１

）关联采购（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发生金额

（

１－５

月份

）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墙壁开关 市场价

３

，

６３０

，

３０６．３３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仪器仪表 市场价

１

，

３１６

，

４５３．１７

浙江正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部件 市场价

７７

，

３０７．６９

浙江正泰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 市场价

２５７

，

０５３．６７

浙江正泰中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 市场价

１２

，

８０８．４７

合计

５

，

２９３

，

９２９．３３

（

２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发生金额

（

１－５

月份

）

浙江正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配电电气 市场价

１８

，

８５５．７４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终端电器 市场价

１０

，

０４２．００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终端电器 市场价

１

，

５５０

，

９２０．８３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逆变器 市场价

５

，

４４８

，

８７３．５０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试验

、

检测 市场价

４４２

，

９４４．２８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试验

、

检测 市场价

４５４

，

３９１．３５

浙江正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试验

、

检测 市场价

１５

，

６３３．６６

上海正泰自动化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加工 市场价

６２

，

８５０．００

上海正泰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５９２

，

７４８．８９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代销手续费 市场价

２

，

７６９．９０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代销手续费 市场价

２

，

３０５

，

３９９．０１

合计

１０

，

９０５

，

４２９．１６

二、对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进行调整的情况

鉴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有所扩大， 根据当前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

况，对

２０１２

年度未来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预测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预测金额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逆变器 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南存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３３５

号

１

幢

注册资本：

１６

，

２４７

万美元

经营范围：研究：晶体硅和薄膜太阳能电池、电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生产：多晶硅光伏电池、单

晶硅光伏电池、晶体硅光伏组件；销售自产产品。

股权结构：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

３．７６６８％

；

Ａｓｔｒｏ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占

９６．２３３２％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存辉为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公司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良好，均具备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种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定价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

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并签订购销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本公司和交易方形成了稳定的

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

益输送。

六、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会

１０

名董事中的

４

名关联董事南存辉、

南存飞、朱信敏、林黎明回避本议案表决，其余

６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回避表决规

定，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

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权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议案相关子议案逐项表决。 ）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财务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目前债券市场实际情况及公司现阶段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具体方案为：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发行规模 。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

２．４５

亿元人民币（含

２．４５

亿元）。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是否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有股东优先配售。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债券期限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

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在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决议的有效期 。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本子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

项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全部事

宜，具体包括：

（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次公司债券

的具体发行方案及相关修订方案（若有），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模、债券期限、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募集资金的用途、发行时机、发行方式、网上网下发行比例、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条款、确

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向股东配售及向股东配售的具体安排、上市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

关的一切事宜）。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

事宜；

（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四）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

（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七）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

关事项做适当调整。

（八）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做出

相关决议并有选择性地采取如下一些相应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十一）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通知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大会有关

内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１９

号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

室。

４

、现场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７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法律顾问及董事会邀请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发行规模

（

２

）是否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３

）债券期限

（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５

）募集资金用途

（

６

）发行方式

（

７

）上市场所

（

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股东代表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

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受理。

（

３

）登记地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４

）授权委托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持股凭证原件办

理登记。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的起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４０

南港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４０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对于逐项

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

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１

）

发行规模

１．０１

元

（

２

）

是否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１．０２

元

（

３

）

债券期限

１．０３

元

（

４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１．０４

元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５

元

（

６

）

发行方式

１．０６

元

（

７

）

上市场所

１．０７

元

（

８

）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０８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

关事项的议案

２．００

元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和各议案

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

具体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

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表

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规定的，计为“弃权”。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

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它事项

１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或交易系统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下关区江边路

１９

号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９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５８８１５７３８ ５８５８２０８９

传真：

０２５－５８８１２７５８

联系人：吴伟 李钢 王林萍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１１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６月２６ 日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南京港”（

００２０４０

）股票

＿＿＿

股，拟参加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

＿＿＿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意见表

序号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

发行规模

（

２

）

是否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３

）

债券期限

（

４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

６

）

发行方式

（

７

）

上市场所

（

８

）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

相关事项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经完成了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审核确认，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授予数量：

５７２．７５

万股。

３

、授予对象：

１４２

人。

４

、授予价格：

９．７４

元

／

股。

５

、 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５７２．７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的

１．００％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６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的

４８

个月。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一年。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锁定期满次日起的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

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解锁。

首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５％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５％

７

、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首次授予前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张景淳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４．２５ １１．２２％ ０．１１％

吴徽荣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１３．２０ ２．３０％ ０．０２％

林荣宗 副总经理

１３．２０ ２．３０％ ０．０２％

徐芳 副总经理

１３．２０ ２．３０％ ０．０２％

曾勇 副总经理

１３．２０ ２．３０％ ０．０２％

诸剑石 副总经理

１３．２０ ２．３０％ ０．０２％

陈志高 财务总监

１０ １．７５％ ０．０２％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

员

（

共计

１３５

人

）

４３２．５０ ７５．５１％ ０．７５％

合计

（１４２

人

） ５７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说明： 除

１

名激励对象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实施过程中自愿放弃认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３．５

万股

外， 本次完成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８１

号验资

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公司原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５７

，

２９３

万元，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对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相关事项进行

调整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向

１４３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

股票

５７６．２５

万股。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止，除

１

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放弃认缴外，公司已收

到其余

１４２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定向增发实际发行股票

５７２．７５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９．７４

元

／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

，

８０２

，

３００．００

元（伍仟伍佰捌拾万贰仟叁佰元整），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５

，

７２７

，

５００．００

元（伍佰柒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整），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５０

，

０５８

，

３５０．００

元（伍仟零伍万捌仟叁佰伍拾元

整），实际出资额超过应出资额部分为人民币

１６

，

４５０．００

元，计入其他应付款（壹万陆仟肆佰伍拾元整）。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５７

，

２９３

万元，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７７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止，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５７

，

８６５．７５

万元，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为

４５

，

５７２．７５

万元，已上市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１２

，

２９３

万元。

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若达到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

后

２４

个月内、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

３６

个月后

４８

个月内各申请解锁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０％

、

２５％

、

４５％

。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股权激励股份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 ５，７２７，５００ １１８，２２７，５００ ２０．４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７２７，５００ ５，７２７，５００ ０．９９％

４、

外资持股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１％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３２％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１％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３２％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２，９３０，０００ ２１．４６％ １２２，９３０，０００ ２１．２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７２，９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２７，５００ ５７８，６５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无变化，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

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首次限制性股票授出前持有比例为

５８．９１％

，首次

限制性股票授出后持有比例为

５８．３２％

。

七、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由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仅为

５７２．７５

万股，且分三年解锁，分别解锁

３０％

、

２５％

、

４５％

，每年解

锁的数量有限，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鑫达、新疆宝贝

８

号股权转让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所持托里县鑫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公司所持托里县大地宝贝

８

号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简称“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

权分别以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刘洋。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８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和

１２

月

１４

日披露

了股权转让进展情况。

股权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

，

７００

万元汇入双方共管账户后， 新疆鑫达和新疆宝

贝

８

号启动了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新疆

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转让过户工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经股权转让双方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从共管账户上解冻的股权转

让款人民币

４

，

０４０

万元，剩余

６６０

万元目前仍留在共管账户上待资产交接工作完成后进行处

理。 截止公告日，公司共收到股权转让款

４

，

５４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后办理资产交接手续，将公司控制权移交给股权受让方，在股权过户完成前，公司

仍将新疆鑫达和新疆宝贝

８

号纳入合并范围，所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产生的收益

５

，

４５１．５７

万元将计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财务报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披露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Ｑ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０～３０％

，上述业绩预告已考虑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４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国家

８６３

计划并获得财政拨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承担、本公司等

５

家单位参研的“十二五”

８６３

计划新材

料技术领域“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备关键技术（一期）项目”课题———“国产芳纶

Ⅱ

复合材料制备及

应用关键技术”研究任务（课题编号：

２０１２ＡＡ０３Ａ２０９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正式启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课题总体目标

针对国产芳纶

Ⅱ

的应用技术瓶颈，结合军警人员防弹装备及汽车、冶金、矿山等行业的特殊需求，研

究开发差别化国产芳纶

Ⅱ

，解决其质量稳定性问题；研究开发国产芳纶

Ⅱ

增强防弹复合材料加工成型技

术，实现军警人员防弹装备（头盔、防弹衣、排

／

搜爆服）的材料国产化，进入部队列装；研究开发国产芳纶

Ⅱ

橡胶复合材料成型关键技术，实现在大型强力输送带、耐高温输送带及耐压油管等典型制件中的应用

示范。

二、任务分工与职责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为本课题的承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烟台泰和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等

５

家单位为本课题参加单位。

２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负责课题的总体组织与协调， 并具体负责课题任务

２

———“国产芳纶

Ⅱ

防弹复合材料关键技术”的研究。

３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负责课题任务

１

———“国产高强芳纶

Ⅱ

长丝研究”。

４

、北京化工大学、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等

４

家单位共同负责课题任务

３

———“橡胶基国产芳纶

Ⅱ

复合材料成型关键技术研究”。

三、经费分配与使用

本课题国拨专项经费共计

１８２５

万元，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７３０

万元，北京

化工大学

４５７

万元，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４

万元，其它

３

家参研单位共

３６４

万元。

四、参研

８６３

计划对本公司的影响

芳纶

Ⅱ

又称对位芳纶，是防弹、光缆、汽车等领域的关键材料。 参加

８６３

计划“国产芳纶

Ⅱ

复合材料制

备及应用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后，公司可通过上下游产业合作、多方筹措经费等方式，攻克高强对位芳

纶长丝的技术难题，解决我国军警人员防弹装备的材料瓶颈，扩大泰普龙

R

纤维在高端领域的应用。

本专项公司共可获得国家专项拨款

２７４

万元，其中

８３

万元已于近日拨付公司账户，用于支付研发经

费。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